附件1：

关于理学院2008年高级职称个人申报工作的通知
2008年学校高级职称个人申报工作已开始进行，我院申报工作的时间安排和注意事项如下：
一、9月16日前，完成个人申报工作
1．申报教师和科研系列高级职务人员9月9日开始进入《浙江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系统》(http://pas.zju.edu.cn/epstar/login/index.html)进行网上申报，主要填报任现职以来近五年的业绩数据，建议教师先登录浙江大学科研管理系统（科技版、人文社科版）录入并补充科研业绩数据，然后在《聘任系统》中导入使用，以避免今后的重复录入；教师也可直接在《聘任系统》中导入已有业绩数据，并在《聘任系统》录入并补充业绩数据，但新录入和补充的业绩数据将不会在其他系统中重复使用。对新进教学科研人员和校外人员应聘我校教师及科研系列高级职务人员，应先向人事处师资办公室（电子邮件：xuxzhong@zju.edu.cn）申请登录号和登录密码后进入《聘任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其中，具有海外经历的引进、应聘人员应以英文填写海外的职位和经历。

网上申报后生成并打印一份《浙江大学教授（研究员）职务岗位申请表》或《浙江大学副教授（副研究员）职务岗位申请表》，并将《申请表》、个人业绩统计简表（附件3），申报人员应对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或主要学术成就，以不超过100字进行客观的描述或评价，附参考范例），及相应原始材料提交各系人事秘书进行资格审查和材料审核。
2．对申报“从事国防科技涉密项目研究人员”类别高级职称的人员，其非涉密部分材料的录入和提交同上；涉密部分的材料，须填写浙江大学国防科技涉密项目研究人员申报高级职称涉密部分主要业绩表(附件3)，连同业绩材料的证明原件提供给校科技处军工办金钢老师处。 

3．申报实验系列高级职称务的人员应准备好任现职以来主要业绩表、个人业绩统计简表（附件3）和相应的原始材料。

4．申报科研辅助系列高级职称人员的材料录入和提交，同科研系列高级职称的申报相同。
二、欲申报正、副高职人员需提供的材料
1． 根据浙大发人（2006）47号关于《浙江大学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和附件12、13的有关规定，对不同职务或不同年龄人员的资格审查分别有不同的要求，须提供包括外语考试、计算机能力测试、教师岗前培训成绩和普通话等级证书等晋职所需的相关材料（同时附复印件） 。
2． 申报教师（含科学研究）正、副高级职称的人员提供任现职以来近五年（2003年10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申请表和个人业绩统计简表，实验系列正、副高级职称的人员提供任现职以来主要业绩表和个人业绩统计简表，并根据表上所填业绩提供相应的原始证明材料（发表的论文、获奖证书、项目批件等均需提供原件，SCI、EI、SSCI、ISTP收录论文应提供检索证明）。
3．对于第二、三次申报教师和科学研究系列高级人员须提供申请报告和系、所学科推荐意见并提供上次申报以后新的研究成果；需专家保荐的应提供专家保荐书。
三、申报时间：9月10-16日       地  点： 各系办公室

理 学 院

2008年9月5日
注：相关表格请访问理学院办公网下载
http://10.12.72.126或www.css.zju.edu.cn点击办公网进入。
